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參加或指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獲獎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98年6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一、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訂定之。

二、目的：鼓勵教師參加或指導學生代表參加各項活動、競賽，為校爭取榮譽。

三、獎勵對象：教師參加或指導學生代表參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各項活動、競賽。

四、簽辦單位：各項活動競賽結束後，由各承辦單位提供相關競賽實施計畫(要點)及各獎項實際獲獎人數並簽擬敘獎額度(會請當事人表示意見)。

五、該項比賽已列有敘獎規定，依該規定敘獎；未規定者則依本獎勵要點給予敘獎。
六、競賽成績不分名次只列等級者獎別認定方式：以獎別分特優、優等、甲等、入選為例，假設競賽者獲甲等，而該競賽特優取2名、優等取2名，前述獲獎人數已佔4名，則競賽者獲甲等皆應歸屬第5名，以此類推。
七、獎勵方式如下：
	種類
	獎      別
	教師(指導教師)獎勵

	全

國

性

含

台

灣

省

以

上

比

賽
	第一名
	記功乙次

	
	第二名
	記功乙次

	
	第三名
	嘉獎兩次

	
	第四名
	嘉獎兩次

	
	第五名
	嘉獎兩次

	
	第六名
	嘉獎乙次

	
	第七名
	嘉獎乙次

	
	第八名
	嘉獎乙次

	區

域

性

比

賽
	第一名
	嘉獎兩次

	
	第二名
	嘉獎兩次

	
	第三名
	嘉獎乙次

	
	第四名
	嘉獎乙次

	苗

栗

縣

比

賽
	第一名
	嘉獎兩次

	
	第二名
	嘉獎乙次

	
	第三名
	嘉獎乙次

	
	第四名
	嘉獎乙次

	備註：以上獎別各名次獲獎名額以1名為限，超出2名(含)時以第六點認定。


八、各項獎勵以參加最高一級優勝之成績敘獎，同時指導數項同性質之競賽，以最佳名次敘獎。
九、同一競賽兩位以上指導教師，依比率給予敘獎。

十、其他未達本要點敘獎要件，惟其獲獎仍達為校爭取榮譽之目的，得由當事人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請單位主管依程序簽擬敘獎。

十一、本要點提行政會議通過後，經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